
董志强 ：
本院受理原告常秉魁

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已审理终结。 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本院 (2014) 宣县
民初字第 105 号民事判决
书。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 如不服本
判决，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本， 上诉于河北省张家
口市中级人民法院。 逾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宣化县人民法院

河北中泰古代建筑园林工

程有限公司 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张迎

华诉被告河北杰诺园林古
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合
同纠纷一案， 依法追加你
公司为本案第三人， 现依
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参加诉讼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 自
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
即视为送达。 提出答辩状
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
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
30 日内。 并定于举证期限
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
(遇节假日顺延 ) 在本院审
判庭公开审理， 逾期将依
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人民法院

高相会 ：
本院受理刘敏英与高

相会、 武新年借款合同纠
纷一案。 河北省石家庄市
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9
月 19 日作出 (2012)石民再
终字第 00014 号民事裁定：
撤销原一、二审民事判决，
发回本院重审。 现依法向
你送达民事裁定书、 举证
通知书、 合议庭组成人员
通知书、 当事人诉讼权利
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。
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
送达。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
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
日内和 30 日内。 并定于举
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
午 9 时 (遇节假日顺延 )在
本 院 第 一 审 判 庭 开 庭 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裁判。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魏军奇 、 卜换平 、 赵县伟
业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：

本院依法受理原告任
建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，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
送达起诉状副本、 应诉通
知书、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
传票。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
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，举
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的 30 日内。 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(遇
节假日顺延 )在本院第一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 逾期
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魏军奇 、 赵县伟业纺织有
限公司 (法定代表人魏军
平 )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赵县
汇通纺织有限公司诉你们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。 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开庭传票、诉讼权利义
务告知书及监督卡。 自发
出公告之日起， 经过 60 日
即视为送达。 提出答辩状
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
期满的 15 日和 30 日内。并
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
上午 9 时 (遇法定节假日顺
延 )， 在赵县人民法院第二
审判庭开庭审理， 逾期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刘金利不慎将警官证
丢失，警号为 073431，特此
声明。

张朝明不慎将警官证
丢失，证号为 035917，特此
声明。

武增顺不慎将教师资
格 证 书 丢 失 ， 号 码 为
971305630001463， 声 明 作
废。

王英超不慎将重型低
平板挂车（车牌号冀 EJ583
挂）道路运输证丢失，营运
证号为 524301332， 声明作
废。

杨占军不慎将人民警
察证丢失，警号为 002604，
特此声明。

遗失声明遗失声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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